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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當局於 2002年 5月 13日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介《 2002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
案 ”)的主要建議時，委員曾考慮的主要事項。

條例草案內的主要建議條例草案內的主要建議條例草案內的主要建議條例草案內的主要建議

2. 條例草案旨在訂定完備和清晰的法律架構，以規管電訊業的

合併收購活動。據政府當局表示，政府的用意是採用寬鬆的規管手法，

確保持牌人須遵從的額外負擔可減至最少，以及在電訊市場引入公平

和有效的競爭。

3. 政府當局參考業界在諮詢期內提出的關注事項後，建議採用

併購後規管方式。根據此規管方式，電訊管理局局長 (下稱 “電訊局長 ”)
只會在合併／收購活動進行後才介入及作出規管檢討。只有當該項活

動可能對電訊市場的競爭造成負面影響，電訊局長才會採取跟進行

動。另一選擇，是傳送 牌照持牌人可自行就擬議合併／收購活動事

先徵求電訊局長的同意。此外，電訊局長須制訂一套準則，說明他在

裁定在擁有權方面的改變或建議改變具有或相當可能具有反競爭效果

時，將會考慮的事宜，並就此方面發出指引。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4. 當局曾於 2001年 4月至 6月就政府當局的初步建議向公眾及業
界諮詢，期間共接獲 17份意見書。該等意見書已上載於互聯網電訊管
理局網站，供市民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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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的意見委員的意見委員的意見委員的意見

5. 委員於 2002年 5月 13日的會議上曾考慮的主要事項如下：

(a) 施加制裁的權力

由於條例草案缺乏施加制裁的權力，並非一如其他採用併購

後規管制度的海外國家 (例如澳洲 )具有發出禁制令／行政指
令的權力，一位委員質疑條例草案的效力。

(b) 電訊局長的權力

部分委員認為，合併收購活動的規管最好應交託給獨立機構

而非電訊局長。委員對電訊局長權力的制衡表示關注。

政府當局特別提到政府按個別行業來處理競爭事宜的政策，

以及電訊局長作為業界規管 的角色。委員亦察悉，因電訊

局長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屈的任何一方，可向根據《電訊條

例》第 32M條成立的電訊 (競爭條文 )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c) 電訊局長發出的指引

部分委員仍然關注到，電訊局長發出的指引並非附屬法例，

因而無須經立法會審議。

政府當局認為，由於運作上的安排可能導致需要經常作出修

訂，因此藉發出指引而非藉立法來制訂該等安排會較為恰

當。再 ，根據條例草案，電訊局長在發出指引前必須先進

行諮詢。

6. 事務委員會於 2002年 5月 13日舉行的會議的相關紀要節錄載
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6月 24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2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13日會議紀要節錄日會議紀要節錄日會議紀要節錄日會議紀要節錄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III 《《《《 2002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檔號： ITBB(CR) 7/13/14(02) Pt.3及立法會
CB(1)1664/01-02(01)號文件 )

4.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使用電腦投影設備，向委員簡述條

例草案的政策目標、業界的關注及如何處理該等關注、寬鬆的規管手

法以確保持牌人須遵從的額外負擔減至最少，以及外地規管收購合併

的做法。電訊管理局總監詳細解釋政府當局的建議，即採用併購後規

管制度 (指在出現改變後才進行規管檢討 )，並設有渠道，供持牌人自行
決定是否事先徵求電訊管理局局長 (下稱 “電訊局長 ”)同意。委員察悉，
條例草案已於 2002年 5月 3日刊憲。

併購後規管

5. 楊孝華議員表示，自由黨議員一向支持政府現行按特定行業

採取適當措施以促進競爭的政策。雖然他理解政府採用併購後規管方

式可積極鼓勵投資，但他問及有何措施以紓減因併購後規管方式引致

的不明確因素。

6. 就此，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指出，政府建議採用併購後

規管方式，冀能處理業界的關注。對於希望消除不明確因素的投資

和持牌人，他們可主動或因應商人銀行、會計師或律師的意見，在進

行擬議收購合併活動前，自行事先徵求電訊局長的同意。資訊科技及

廣播局副局長及電訊管理局總監證實，除非傳送 牌照持牌人在事先

徵求電訊局長同意時所提供的資料有所改變，電訊局長所給予的同意

具法律效力。

7. 電訊管理局總監表示，為減低不明確因素，在規管收購合併

活動的擬議架構下，電訊局長會發出指引，就電訊局長在評估持牌人

在擁有權或控制權方面出現的改變是否具有或相當可能具有反競爭效

果時所考慮的因素，向持牌人提供清晰和實際的指引。該等指引將有

助傳送 牌照持牌人及有關方面在電訊市場進行收購合併時，在掌握

足夠資訊的情況下作出決定。另一方面，如收購合併活動完成後，持

牌人在擁有權或控制權方面出現的改變引起競爭方面的關注，電訊局

長會邀請有關傳送 牌照持牌人及其他有關人士作出申述、考慮該等

申述、進行調查以評估有關活動對競爭造成的影響，然後指示持牌人

採取行動以消除該等反競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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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於併購後規管方式，楊耀忠議員關注進行規管檢討的時

間。他特別提醒與會 ，在收購合併活動完成後短期內進行檢討，將

不大可能衡量該項改變對競爭產生的效果 (如有的話 )。另一方面，如在
該項改變出現數年後才進行檢討，則會產生不明確因素，對有關傳送

牌照持牌人亦不公平。

9. 電訊管理局總監回應時表示，如有必要，電訊局長可主動提

出或因應有關投訴而採取併購後規管行動。為免出現不明確因素，電

訊局長會在指引內訂明，必須於某個時限內採取任何被認為有需要的

併購後規管行動。

10. 劉慧卿議員贊成以劃一方式而非按特定行業規管收購合併活

動。她問及在 2001年 4月至 6月就初步建議進行諮詢期間所接獲的 17份
意見書。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回覆時澄清，有些意見書認為任何

收購合併規管應屬併購後規管性質。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表示，

所有接獲的意見書已載於電訊管理局網站，以便參閱。

11. 陳國強議員關注到，由於不少電訊營辦商均為上市公司，倘

電訊局長其後不同意某項合併或收購，併購後規管可導致該等公司的

股價波動。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如擬進行的收購合

併活動很可能造成有關公司的股價波動，為使情況更明確，持牌人可

自行事先徵求電訊局長同意。

電訊局長的規管權力

12. 劉慧卿議員從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得悉，香港是其中一個地

方其規管機構無權發出禁制令／行政指令。她質疑此條缺乏施加制裁

權力的條例草案的效力。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回應時解釋，由於

政府建議採用併購後規管制度，在此制度下，規管機構只會在收購合

併活動完成後才介入，政府當局因而認為無需具有發出禁制令／行政

指令的權力，在該項活動完成前禁止有關活動。此問題可交由法案委

員會進一步討論。然而，劉慧卿議員指出，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

澳洲亦採用併購後規管制度，卻具有上述權力。

13. 劉慧卿議員詢問，由於電訊局長是收購合併活動日後的規管

，當局可否考慮把此項規管職能改為交託給獨立機構。李家祥議員

認為可能需要透過立法以規管收購合併。然而，他深切關注到，電訊

局長在規管業界、執行法例、進行調查及檢控，以及作出決定等各方

面的權力過度集中。此外，電訊局長在制訂指引讓業界參考／遵從等

方面已具有頗多權力。

14. 關於電訊局長規管收購合併活動的角色，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副局長表示，在現行按特定行業訂立的競爭政策下，並無成立一個規

管競爭事宜的機關，而電訊局長是業界規管 ，所以也是規管電訊市

場上的收購合併的合適 。她指出，現時設有獨立上訴途徑。因電訊

局長所作指示或決定而感到受屈的任何一方，可向根據《電訊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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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M條成立的電訊 (競爭條文 )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除了上訴委員會
主席及副主席必須為有資格出任高等法院法官的人士外，另有 6位獨立
成員由經濟師和會計師等專業人士出任。因此，政府當局認為電訊局

長行使的規管權力已受到制衡。

15. 關於香港是否唯一採用按特定行業訂立競爭政策的地方，電

訊管理局總監舉例表示，雖然英國訂有劃一的競爭法例，但有關電訊

業的競爭事宜均首先由規管業界的機構處理。

指引

16. 馬逢國議員對電訊局長發出的指引表示關注，因為該等指引

會提供依據，說明電訊局長如何評估收購合併活動對市場競爭可能造

成的效果。舉例而言，倘若持有公司 15%股份的持牌人透過收購活動，
額外取得大比數的市場佔有率，成為不具表決權的實益股東，他詢問

此行為會否引起競爭方面的關注。李家祥議員認為，為制衡電訊局長

有關發出指引的剩餘權力，指引所載的重要事宜及規定應納入法例。

他認為，就電訊局長所作決定提出的上訴不應由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

長處理，因為後 通常根據電訊局長的專業意見而作出有關決定。丁

午壽議員亦問及如業界不同意該等指引，當局有何安排。

17. 電訊管理局總監回應時指出，該等指引列出電訊局長就電訊

市場上某項收購合併活動分析其競爭效果時會考慮的因素。指引亦會

清楚指明傳送 牌照持牌人在擁有權或股份控制權方面作出的改變，

在何種情況下可能引起競爭方面的關注。因此，指引提供了實際的指

示，電訊局長和業界在某些事宜上均須依循。他強調，根據《電訊條

例》，電訊局長在提出修改有關指引前須諮詢業界。但他表示，現行

《電訊條例》並無就 “上訴 ”反對電訊局長發出的指引訂定條文。然而，
倘上訴委員會駁回電訊局長根據指引作出的決定，則電訊局長可能需

要考慮應否適當地修訂指引。

18.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使用指引是為了配合

電訊市場瞬息萬變的情況。把指引的某些部分納入法例，可能導致有

需要經常作出立法修訂，此舉相當費時並可能難以配合業界即時的需

要。條例規定電訊局長提出修訂指引前須諮詢業界，已對電訊局長的

權力有所限制。關於指引的擬議內容，她請委員參閱 2001年 4月發出的
《規管電訊市場的收購合併》諮詢文件所夾附的指引擬稿。

19. 楊孝華議員察悉，香港、澳洲及美國均使用 “大幅減少市場競
爭 ”作為競爭測試標準的準則，而英國則使用 “維持及促進市場競爭 ”作
為指標。楊議員引述一個例子，持有 85%的市場佔有率的傳送 牌照持

牌人透過收購合併活動取得另外 5%的市場佔有率。他指出，雖然該項
收購合併本身並不涉及大幅減少市場競爭，但持牌人實際上取得了極

高的市場佔有率。因此，他呼籲當局制訂合適的措施，以量化有關競

爭測試標準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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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電訊管理局總監回應時證實，該等指引會詳載有關量化市場

減少競爭的程度。他請委員參閱在 2001年 4月發出的《規管電訊市場的
收購合併》諮詢文件所夾附的流程圖。電訊局長依循這個有系統的過

程來評估有關防礙競爭或大幅限制競爭的事宜。在進行競爭分析前，

最重要是首先界定某個市場。評估市場佔有率所使用的因素將視乎市

場的類別而定，包括登記客戶的數目、使用量及其他因素。然後，可

透過多項因素決定市場競爭的程度，當中包括市場佔有率及市場壟斷

的情況。為符合海外的做法，一般而言，只有當合併後的機構所供應

的服務會佔：

• 市場的四成或以上；或
• 最少佔市場的 15%，而 4家 (或較少數目 )最大的公司的壟斷
比率佔市場的 75%或以上，

電訊局長才會開始評估合併活動。此外，電訊局長在決定收購合併活

動會否帶來反競爭效果時，亦會考慮市場的其他結構性特點，例如加

入市場的障礙、是否有其他代替品及垂直結合經營方式。

(會後補註：該份諮詢文件 (連同載有指引擬稿的附件 )於 2002年 5月 24日
隨立法會CB(1)1824/01-02號文件向委員再次傳閱。 )

21.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將於 2002年 5月 15日進行首讀辯論，並於
2002年 5月 17日交由內務委員會考慮。主席作出總結，認為應成立法案
委員會詳細審議此條例草案。委員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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